
遂教体函〔2019〕54 号

遂 宁 市教育和体育局

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

关于做好2019年市直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

市直属中小学：

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工作，保障船山城区义务教

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

《四川省<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>实施办法》《遂宁市

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《遂宁市教育局关于做好遂宁

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2019 年秋季招生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

精神，现将 2019 年市直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招生原则一、招生原则一、招生原则一、招生原则

（一）坚持划片招生和免试就近入学。全面实施学区制，

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全部实行划片招生和免试就近入

学，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入学测试，依法保障学区内适龄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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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入学。不得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

童随班就读。

（二）统筹保障不同群体入学。推进融合教育，依法保

障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随班就

读。外来优待人员子女入学按有关文件规定优先保障。努力

保障外来随迁子女入学，但不得新增大班。

（三）坚持学校自主招生的原则。公办学校完成学区内

学生招生后，富余学位原则上由学校自主安排。民办义务教

育学校无固定服务区，实行自主招生。生源超过计划数的民

办学校，应将招生计划 30%的名额在报名学生中采取随机派

位方式确定。

二、招生办法及注册程序二、招生办法及注册程序二、招生办法及注册程序二、招生办法及注册程序

（一）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实行“划片免试就近入

学”。市教育和体育局划定各学校招生学区（见附件 1），

由市直属各中小学组织查验相关证件和录取工作。小学招生

及学区划定由船山区教育和体育局制定。

（二）6 月 10 日至 14 日，各学校公布招生文件、报名

验证的程序； 6 月 17 日至 21 日，新生按划定的学区到指

定学校交验证件并报名注册。

（三）根据《遂宁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要求，

建立健全与居住证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入学机制，就读的条

件按照《学区内学生的界定及查验证件办法》（附件 2）的

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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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遂宁二中教育集团原则上按照划定学区就近入

学，确因学位无法满足时由遂宁二中教育集团统筹做好学区

内招生入学工作。滨江校区小学招生未划定学区范围，与船

山区小学招生工作同步进行。

三、工作要求三、工作要求三、工作要求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

制定招生方案，细化工作措施，严格按照规定验证，积极回

应社会热点问题，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

确保招生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由于近年来市城区拆迁较快，

街道变化较大，各学校要按照相关规定实地核查学生情况，

向学生和家长耐心细致的做好解释工作，及时化解可能产生

的矛盾。

（二）严格招生计划。各学校招收的小学、初中一年级

新生，班额不能超过 55 人，坚决杜绝新增大班额，并逐年

完成大班额化解工作。

（三）规范招生宣传。各学校要依法规范进行宣传，不

得发布虚假宣传信息或诋毁其他学校，不得以本校高考、中

考排名作为宣传内容。凡需通过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路牌、

印刷品、新媒体等向社会公开发布的招生广告（简章），内

容必须真实、准确，并经审批机关备案，未经备案的一律不

得对外发布宣传。

（四）实施阳光招生。各中小学要及时将招生政策、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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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19 年市直属公办初中学区划分

（以现在的街道编号为准）

遂宁一中学区：遂宁一中学区：遂宁一中学区：遂宁一中学区：

德胜西路（延伸至凯旋路）以南、凯旋中路和凯旋下路

以西、凯东路以南、滨江路以西、开善东路以北、渠河路以

东围成的区域。

遂宁二中学区：遂宁二中学区：遂宁二中学区：遂宁二中学区：

育才东路以北、遂州路以东、界福西路以北、渠河路以

东、明月河以南围成的区域，含席吴二洲。

遂宁中学学区遂宁中学学区遂宁中学学区遂宁中学学区：：：：

德胜西路以北、遂州路以西、界福西路以南、渠河路以

东围成的区域。

遂宁四中学区：遂宁四中学区：遂宁四中学区：遂宁四中学区：

育才东路以南、遂州路以东、德胜东路（商务区南口至

凯旋路）以北、凯旋中路和凯旋下路以东、凯东路以北、滨

江路以西围成的区域，含圣莲岛。

市直属学校学区均不包括园区辖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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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学区内学生的界定及查验证件办法

一、验证工作由各招生学校组织实施一、验证工作由各招生学校组织实施一、验证工作由各招生学校组织实施一、验证工作由各招生学校组织实施

二、学区内学生的界定二、学区内学生的界定二、学区内学生的界定二、学区内学生的界定

（一）户籍和房产住址都在学区内的学生

1.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与房产住址一

致，按所在学区入学。

2.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与房产住址不

一致，户籍与房产属不同学校学区的，原则上以房产住址为

划片依据，在房产住址所属学区的学校入学。

（二）仅户籍或房产在学区内的学生

1.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仅户籍在学区内，原

则上在户籍所属学区的学校入学，如果学区内已录取满额，

则调剂到学位相对宽松的其他学校就读。

2.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仅房产住址在市城

区，户籍在市城区的，则向房产住址所属学区的学校提供《房

产证》，可在房产住址所属学区的学校入学；户籍不在市城

区的，则向房产住址所属学区的学校提供《房产证》、《居住

证》，截止 2019 年 5 月底居住时限满 1 年及以上，可在房产

住址所属学区的学校入学。

三、外来随迁学生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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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户籍和房产均不在遂宁市城区的学生

由学生本人或监护人持相关证明到相对就近学校自主

申请入学，并提交以下证明材料：

1.父、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《劳

动合同》，或工商营业执照；

2.《居住证》，截止 2019 年 5 月底居住时限满 1 年及以

上。

鉴于城市建设步伐加快，学生家庭户口转移原则上不再

限制时间，但必须要与房屋产权证登记的地址相同。如果住

地未变，而只是由于街道辖区变化而变更户口地址，应予以

认可。

（二）外来优待人员子女入学

遂州英才卡持卡人、招商引资企业投资者、高级管理人

才、现役军人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同胞的子女，按有关文件

规定予以确认后，按学区内学生对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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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